
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

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国家外汇管理局百色市中心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百色市中心支局”）与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合署办公，外汇局百色市中心支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由后者负责。本报告所称的“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已包涵外汇局百色市中心支局。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等七部分组成。
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7年，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继续按照《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实施办法(试行)》、《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评议办法(试行)》、《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依申请公开制度(试行)》、《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预审办法(试行)》等5个制度，配合百色市人民政府做好政务服务事项目录调整审核有关工作，组织百色市人民银行系统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一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官方网站公开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年度报告1份，每周公开本单位行政许可信息情况，全年共公开行政许可信息4534条，行政处罚信息4条，动态信息信息32条；通过外汇管理局广西区分局官方网站公开进出口贸易企业名录登记、外债签约登记等64条和外汇管理工作动态信息7条。二是通过地方政府公开行政许可项目信息。配合百色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行政许可事项公开工作，通过市政府向社会公开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和外管局百色市中心支局承办的13项行政许可项目等信息。三是完善与利用单位政务信息公开设施，公开政务信息。本着“为民、便民、利民”的原则，本单位在办公楼一楼设立业务服务大厅，集中对外办理行政许可和涉众服务业务。同时，在服务大厅内张贴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个人信用报告查询、企业信用报告查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常用户审核等业务指南，以及外管局百色市中心支局承办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公开相关业务流程、注意事项和收费依据等9条信息。在业务柜台设置外汇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电脑查询终端，方便客户查询相关政策信息，实现外汇管理政策公开。四是通过业务宣传，公开政务信息。全年通过服务柜台发放征信业务宣传资料17000份，通过“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征信业务宣传视频3部及辖区金融改革宣传视频等专题宣传片26版，公开单位履职信息。五是在临街宣传橱窗公开单位政务公开指南和金融知识各1版。
此外，还利用各种联席会议、业务培训等形式，向金融机构、涉外汇企业公开辖区人民银行、外汇管理政策信息。继续设置政务公开投诉电话，以及开展政务服务外部评议活动，接受外部监督，推动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一）政务公开指南信息：1.机构与职责，包括单位简介、机构设置、主要职能、领导姓名及分工、办公地点、办公时间、联系方式。2.行政许可项目目录。3.行政许可办事指引。4.政务公开信息。
（二）行政许可事项信息：1.人民币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的项目名称、审批流程、办理指南等信息。2.外汇管理13项行政许可的“十公开”信息：项目名称与性质、设定依据、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条件、实施对象和范围、申请材料、办结时限、行政审批数量、收费项目标准及依据、咨询投诉电话等。上述13项行政许可是：（1）进口单位进口付汇核查（子项目：进口单位名录登记），（2）进口单位进口付汇核查（子项目：进口付汇事前审核），（3）出口单位出口收汇核查（子项目：出口单位名录登记），（4）出口单位出口收汇核查（子项目：出口单位事前审核），（5）境内机构外债、对外或有负债、外债转贷款审批、登记及履约核准，（6）境内机构（不含商业银行）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审批与登记，（7）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8）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9）资本项目外汇资金汇出境外的购付汇核准，（10）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核准，（11）银行、农村信用社、兑换机构等结汇、售汇业务市场准入、退出审批，（12）外币现钞提取、调运和携带出境审核，（13）外汇账户（含边贸人民币结算专用账户）的开立、变更、关闭、撤销以及账户允许保留限额核准。3.银行账户开户许可核发或撤销备案信息4534条，进出口贸易企业名录登记、外债签约登记等64条。
（三）政务服务信息：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流程、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常用户审核指南、企业查询信用报告等服务提交材料清单和查询流程。

（四）服务收费信息：公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7〕1232号）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收费的规定：个人查询本人信用报告每年前2次免费，查询第3次及以上的，每次收取查询服务费10元。

（五）法规政策信息：包括金融法规、货币信贷政策、外汇管理政策、金融服务政策等。

（六）金融常规知识：包括金融法律、法规，征信知识、支付结算知识、反洗钱知识、反假货币知识、国库知识、外汇管理法律法规等。

（七）履职动态信息：通过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子网站发布人民银行履职动态信息32条；通过上级单位官方网站公开外汇管理履职动态信息7条。
二、政府信息公开方式

（一）通过地方政府公开。继续向百色市人民政府报送本单位行政许可项目信息，包括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和外管局百色市中心支局承办的13项行政许可项目的“十公开”信息，提请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开。
（二）利用上级官方网站公开。2017年继续通过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官方网站公开每周行政许可信息，共公开银行账户开户许可核发或撤销备案、行政处罚信息等4538条，同时编写32条履职动态信息投报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子网站发布；通过外汇管理局广西区分局官方网站公开进出口贸易企业行政许可信息64条，以及外汇管理履职动态信息7条。
（三）在单位政务服务场所公开。在行政许可服务大厅张贴“行政项目、办理依据、办理程序、办结时限、收费标准和依据”等信息，在柜台放置政务信息公开材料，公开相关业务信息和依法行政信息。

（四）通过咨询服务公开政务信息。开通咨询热线电话，接到客户咨询电话时，通过口述、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公开办事指引，即将行政许可事项的名称、实施依据、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表格样式、办理流程、办理期限等内容告知客户；根据外汇管理行政许可项目较多、信息量大、受场地限制而不便张贴公开，以及政策变化快等实际，在业务柜台设置外汇管理政策信息查询电脑终端，供客户登录外汇局官方网站查询相关政策信息，并在对外服务柜台摆放行政许可事项应填写的表格，供服务对象取用。

（五）利用各种联席会议、宣传栏等形式，向服务对象公开政策、政务信息。

（六）以金融宣传活动公开信息。在体育广场、大专院校、城区和乡村闹市等地开展征信、反洗钱、反假人民币、支付结算、外汇管理等的宣传活动，并公开相关政务信息。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17年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未收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事项。

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程序和审查机制，明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

2017年，人民银行百色市中支未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因此，不存在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7年，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未收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相关的行政复议申请或行政诉讼。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7年，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无发生政府信息公开而收费的情况。

第六部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创新意识和培训力度有待加强。下一步，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将继续抓好干部职工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教育学习，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能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拓展信息公开渠道，改进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提高办事效率，加强监督检查，落实工作责任，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百色市中心支行暂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1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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